关于组织申报2013年度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财政局，各省财政直接管理县科技局、财政局，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科技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2013年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办农〔2013〕11号)和《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管理办法》（鲁财农〔2005〕40号）要求，现将2013年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含量高，创新性较强，知识产权清晰，技术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有望达到批量生产和应用前的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有较大推广应用潜力和工业化生产前景的成熟配套技术。
    3、须具有成熟的农业科技成果，涉及到需要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成果，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法定资质机构审定或出具有关检测证明。
    4、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予以特别支持的重大项目一般不超过3年；项目资金来源确定，投资结构合理。
    （二）项目承担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单位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研发机构。企业须内资或内资控股，注册成立1年以上，注册资金须大于所申报项目的支持额度，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申请项目须在其法人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之内。研发机构须具有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涉及到需要行业管理部门审核的成果，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法定资质机构审定或出具有关检测证明。

2、主要从事农业科研、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业务，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从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和农业科技开发业绩，并有持续创新的意识。
    （三）转化资金扶持范围

1、种业。动植物新品种，种子及种苗规模化繁育、质量检测技术，种质资源评价、利用、保护技术及产品，畜禽、水产新品种快速扩繁技术，动物胚胎高效生产及移植配套技术等。
2、种植、养殖。高效安全生产集成配套技术，畜禽标准化健康养殖和质量控制技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与安全技术及产品，海洋、淡水养殖及其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等。
3、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储藏与物流。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技术与设备，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与评价、检验检测、全程质量控制技术，鲜活农产品贮运保鲜与物流配送技术与设备等。
4、农用物资。生物型杀（抗）菌、杀（抗）虫、除草、灭鼠、植物生长调节剂生产技术及产品，新型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态环保地膜，新型高效环保肥料、栽培基质的生产技术与产品等。
5、农机装备及农业设施。新型农田作业机械、设施栽培技术装备，施肥、施药、节水灌溉及秸秆还田等技术装备，农作物收获、加工设备，农产品产后减损、精选分级和节能仓储技术与装备，林果业农机装备，畜禽和水产规模化养殖技术装备，适合山区特色的小型化农机具以及饲料加工技术装备等。
6、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于“三网融合”的农村信息服务技术与产品，农业生产智能决策、管理、监测、控制及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技术与产品；田间信息获取、决策处方及精准作业技术与产品，面向农村科技推广、培训和服务的信息技术与产品等。
7、生物质能源及生物基材料。农林剩余物能源转化与资源化再利用技术，生物质能资源回收储运、预处理技术及设备，生物质燃料制备、高效利用技术与设备，大中型沼气综合开发配套技术及设备，农村节能技术与产品，生物基材料开发技术及设备等。
8、林木资源培育及林产加工。林、草、竹藤资源高效培育技术，林木资源利用技术及产品，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资源开发与利用技术及产品，人工林木（竹）材改性处理技术与产品，林化产品加工技术及产品等。
9、农业生态及农村环保。重要水源区、湿地、退化草地植被恢复、重建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水土保持与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草）与荒漠化治理，农田水利、农作物高效节水新技术、新材料与新设备，农村饮用水安全与节水新技术及设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污水无害化处理及垃圾、畜禽粪便等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设备等。
10、动植物疫病防控及防灾减灾。疫苗生产技术及产品，兽药、兽医器械生产及产品质量监测等技术与产品，畜禽水产重大疾病监测预警、预防控制、快速诊断、应急处理技术及配套产品，农药高效安全施用技术与设备，重大气象灾害及森林火灾监测、预警、防控及农业气候脆弱性评估技术与产品等。
（四）优先支持的对象
    1、优先支持的项目
    （1）农村科技创业效果好、农村科技信息化服务带动面宽、产业特色鲜明的转化项目。
    （2）国家级或省级科技特派员创业链、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多元化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等相关项目。突出支持对发展区域经济、延长产业链、改善农村民生，对促进科技创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集成配套技术成果。
    （3）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合作及发挥产业技术联盟作用的项目。
    （4）省农业良种工程、省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支持取得的成果转化项目。
    2、优先支持的单位
    （1）积极开展农村科技创业活动、科技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有良好产业前景的企事业单位。
    （2）技术水平高、持续创新能力强、管理科学、产品市场前景好和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鼓励由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合作。
    （3）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黄河三角洲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星火技术密集区等。
    （4）国家或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内的企业与或单位。
    （5）国家或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转化资金不支持的对象
    1、不支持的项目
    （1）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不清晰或有权属纠纷的项目。
    （2）无自主创新的单纯技术引进项目，低水平重复、单纯扩大规模或基本建设的项目。
    （3）已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得到国家科技经费支持的、目前尚未验收的项目。
     2、不支持的单位
    （1）注册资金少于60万元的企业；
    （2）获得国家和省级转化资金支持、但项目尚未通过验收的第一负责人和申请企业。
（3）2012年新注册成立企业或事业单位。
    （六）支持方式及相关要求
    1、2013年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采用无偿资助的支持方式。
    2、国家项目支持资金额度为一般项目60万元、重点项目100万元、重大项目300万元。省级项目支持资金额度20－30万元。
    3、国家重点项目与重大项目须由企业牵头，一般项目优先支持由企业牵头，鼓励大学及科研机构与企业分别作为技术成果持有方和转化方共同承担。由企业牵头的项目要求企业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进行配套投入。

重大项目的组织由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申报的项目必须是在国家占有优势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聚焦重大实用技术成果，具备发展前景好、代表性强、覆盖面大、普惠面广，并能有效促进创新链完善和产业链延伸的特点，重点围绕种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储藏与物流，农机装备及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及农村环保等五个领域相关方向的重大科技成果实施转化。申报重大项目的单位必须是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或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请转化的技术成果必须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二等奖以上，申请品种转化的必须是国审品种或多省审定品种。
    二、申报限额
    济南、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每市限报5项，其中国家项目2项；威海、日照、莱芜每市限报3项，其中国家项目1项。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省林业厅、省畜牧局、省农机办限报3项，其中国家项目1项。省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限报5项，其中国家项目2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限报省级项目1项，国家农业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限报1项，通过各所在市或部门推荐上报。省财政直接管理县每县限报省级项目1项。推荐项目数量不得超过下达的控制指标数量，否则将不受理其所推荐的所有项目。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请文件
　　推荐项目申请文件包括《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附件。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书》
    申请单位须认真阅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书》填写说明。申请国家转化项目的，按规定在线填写申请书并在线打印。项目立项后，合同书将由申请书内容自动提取生成，不再修改，《项目申请书》封面推荐单位请务必填写“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财政厅”。申请省级项目的按照附件填报WORD格式文件，《项目申请书》封面推荐单位填写省直有关部门或各市、省财政直接管理县科技局、财政局。
    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转化资金项目论证和评审主要依据，申请单位必须按《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提纲》要求进行编写，申报国家项目的必须在线提交并打印，申报省级项目的按照附件填报WORD格式文件。报告中应当包括项目预算及其分解情况，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技术路线、技术经济指标及计划进度，必须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书》一致。
    3、相关附件
    申请材料附件主要包括：
    （1）申请单位法人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成果证明：必须具有2010年以后(含2010年)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新品种审定证书（转基因品种需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审批证明）。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新兽药：安全性评价与药效试验报告；
    ——疫苗：临床试验批件；
    ——新农药（含植物生长调节剂类）：田间试验报告与安全性评价报告；
    ——饲料添加剂：安全性评价报告；
    ——新肥料：田间试验报告及肥料检测报告；
    ——机械类：样机检测报告与其他证明文件；
    ——仪器类：样机检测报告与其他证明文件。
    （4）能说明项目知识产权归属及授权使用的证明文件（如：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技术转让合同等的复印件）。
    （5）审计报告与财务报表
    申请企业要提供2012年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附注)及会计报表，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事业单位要提供2012年度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结余分配表等。
（6）企业章程（企业申请者须提供）。
    （二）项目申报
    1、申报单位操作流程
    （1）申请单位注册。申请单位需要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网站（以下简称项目申报网站，http://program.most.gov.cn）进行注册，具体注册及审核过程请认真阅读网站说明，并按照有关要求将相关审核资料以特快专递寄送至科技部信息中心。科技部信息中心收到资料后，将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单位注册信息的审核，并即时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网站http://www.agrifund.cn发布。申报操作规程见农业科技成果资金网站（http://www.agrifund.cn/）通知公告栏。
    往年已经在申报中心登记注册的申报单位，仍用原单位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登录，不需要重新注册。
    （2）申请材料填写
    申请单位根据申请材料填写说明，认真填写《项目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申请国家项目需在网上填写并在线打印，同时在线提交至省科技厅（先提交后打印）；申请省级项目按照《2013年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有关申请材料格式》要求认真填写，上报word文件格式，无需在网上填报。
    （3）申请材料装订
    申请材料的装订顺序是：封面、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清单(目录)、附件、封底。封面的文字内容按“项目申请书”格式填写。
    申请材料的纸质文件采用A4纸打印，并按正式出版书籍样式装订。同时，在书脊上部注明申请项目的名称、下部注明推荐单位的名称。
    纸质申请材料一式3份。其中正本1份、副本2份，并分别在封面右上角标注“正本”、“副本”。
    申请材料中申请书首页的“申请单位公章”、“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章”均须为原件。即在装订纸质申请文件时，应该“先复印、后盖章(签字)”。
    （4）上报申请材料。申请单位按要求装订以上材料和相关附件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正式报送推荐单位。
    2、各市、部门（单位）审查程序
    各市、部门（单位）须对项目申报单位资格和项目的必要性、先进性、科学性、可行性进行认真审核。同时，为了适应网上评审及财务评审要求，在《项目申请书》中设置了“单位财务情况”等栏目，须对申请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认真核对、审查有关文件、数据。
   各市科技局、财政局，省财政直接管理县科技局、财政局，省直各有关部门单位对申报项目汇总审核后，正式行文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报送。
    （三）申报时间
    截止时间为2013年4月8日16:00，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人和电话
    申报材料统一报送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省科技厅农村处   武  军　何乃波  电话：0531－66777103

省财政厅农业处   杨晓黎  陈  曦  电话：0531－82669780、82669884

    附件： 2013年度省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申请材料格式

山东省科技厅农村处
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处
201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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